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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第第第 3 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 分 

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菁山自然中心會議室 

主席：林處長永發                                              記錄：林計妙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業務（承辦）單位報告：(略) 

參、討論摘要 

一、立法委員薛凌國會辦理室李世皓主任： 

(一)本次通盤檢討有進步，但所建議的只有通過 5 條，希望大家可以再提案，如簡

寮設置廁所之建議。 

(二)李部長已同意修繕放寬之規定，希望管理處協助。 

(三)另因通盤檢討時程長，建議以簽切結書的方式，先讓居民適用新規定。 

二、郭登源先生： 

(一)建議農業附屬設施、屋頂漏水修繕採報備制。 

(二)自身為水保志工，非常重視環境，建議將頂山聚落變更為管三。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 

(一)農業生產附屬設施及房屋漏水修繕採行報備制。 

(二)至善路 370 巷頂山原有聚落範圍內，依國家公園法釋義，分區應列為管三(第

五章條文)。 

(三)國家公園法應儘速推行排放水的生態循環(生態池)宣導及獎勵居民從事有

機、自然農法耕作，友善、永續環境。 

建議理由： 

(一)國家公園法及服務手冊已明確規範設施面積比率、材質、高度(因不涉及水

保和建築安全)，又可節省國家人事資源，實際便民。 

(二)歡迎長官、相關單位蒞臨指導，法規要適用，守法的居民以居住國家公園為

榮，共同維護美好的環境。 

(三)排放水不要直接入河川；經淨化後入生態池，以不同植物分解不同元素，達

永續環境之功效。 

(四)有機、自然農法耕作，和平共處，生物多元化，全贏，才是名符其實的國家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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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地點： 

(一)至善路 370 巷頂山聚落(市府稱名頂山有機村)。 

(二)至善路三段 370 巷頂山原聚落，頂山有機村範圍內。 

(三)30 年來自家使用此方法，自嘲土法煉鋼，希望有專家學者以專業技術，做可

行性的推行。 

三、羅德興先生： 

我們是位於頂山聚落的百年原住民，居住人口多，卻是管四，4 戶只能申請 50

建坪，地不能蓋，懇請管理處能協助將管四變管三。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百年原住民我們的期待安居立命之實際需求懇請協助。 

建議理由：管四變管三。 

建議地點：頂山聚落。 

四、羅施金玉女士： 

從祖先來到頂山已經 100 多年，受限於國家公園管制，住屋老舊、子孫繁衍、住

不下，請放寬管制。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請於該址鄰近地區更改管四變管三。 

建議理由：從祖先來到頂山幾百年，受限於國家公園管制範圍，住屋老舊、子孫

繁衍眾多，為下一代能根留溪山，為溪山打拼，請林處長永發高抬貴

手，將管制放寬。謝謝！ 

五、羅吳圓女士：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請將上述地址(臺北市溪山里至善路 3 段 370 巷 48 號)附近住家，於

國家範圍管四變更為管三。 

建議理由：羅家世居該地百餘年，房屋老舊，子孫增多，希望子孫能根留溪山，

守護溪山美好環境且能於此地永續經營，力守溪山。 

六、謝仁傳先生： 

(一)陽明山區是核電、地震影響區域，管理處非服務處，建議應成立災害防治中心，

保障生命安全，並派員至先進國家學習。 

(二)菁山路下來左手邊保安林區，因日本時代劃設保安林，建議退出保安林。 

(三)建議中山樓以南劃出國家公園範圍。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敬祈立即成立大台北地區災害防治、疏散指導中心，以確保全民之生

命、財產之安全，將災害減為最低。 

建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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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貴單位之全銜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而非「陽明山國家公園服務處」，

其權責與扮演角色大不同。管理者為確保該地區之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重責

大任。絕對的不容置疑。 

二、本地區有三大潛在之立即危險威脅，隨時均有可能發生的事實。○1 核災、○2

火山爆發、○3 強烈地震之潛在危機。 

三、如何做有效的事前預防、如何疏散與演練處置，將災害減到最低，刻不容緩，

包括  貴單位將近 200 位之從業人員、警察單位、中國文化大學 2.6 萬之師

生與 7萬居民等在內，其身為管理單位責任重大。 

四、建議針對三項重大災害之威脅，其防治、預先警訊與疏導計畫等之規劃與演

練實為重要。 

五、建請  貴單位與國外先進國家處同樣狀況之地區結盟合作，每組二人派出當

地觀察學習取經，以公費資助，取得國際(聯合國)之執照，回國規劃，將災

害減至最低，全權負起管理之天職，敬祈  貴處重視之，立即去做。套句前

蔣經國總統說過之名言「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現在開始做，尚未晚也」，

則全民幸甚，國家幸甚也。 

七、廖本國先生： 

78 年申請於新園街連絡道旁蓋房子，92 年取得建築執照並動工，現在卻無法取

得使用執照，請管理處協助。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訴求：還我使用執照。 

建議理由：一切合法申請建照，每層樓都有受勘檢過。不對是貴處國家公園管理

處，請速辦還給我清白(應有之使用權利)，不要把老百姓當皮球踢來

踢去，我是無辜的。 

八、何秋波先生： 

(一)菁山路兩側草已經長很高，都不割草。 

(二)窗戶會噴雨，不允許修繕，很不合理。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里長開車菁山路農藥除草，國家公園中心上山罵我們，但道路草已經長很高。 

九、辜久雄先生： 

(一)請衡量受天然災害消失之原有房屋可以申請重建，因災後清理乾淨、作水土保

持後已經過 7年，才能申請。 

(二)土地編定為管三，但緊鄰臺北市住三，建議變更為管一，作為國家公園與臺北

市的緩衝地帶，不要誤認為災害區。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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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然受災戶當然沒有房屋實體存在。 

2.清理現場均向貴處核准清除倒塌物，因此，那會有實體存在。 

3.格致路 245-1 本位於管三，緊臨台北市住三及國家公園管一，位於緩衝地帶，

為何此次劃為特十？應同管一或住三放寬。 

建議理由： 

1.現要申請重建，被貴處以未有實體建物存在不核准為由。 

2.本區曾受天災及上游開墾不當及政府水土保持未妥當，不是本區為危險潛在區，

請貴單位不要誤認。上述劃入特十部分，是否為民眾誤認，也請貴單位書面答

覆維持舊有管三，以安民心，謝謝。 

十、臺北市士林區菁山社區發展協會周建明理事長： 

(一)菁山路 119 號附近放寬為管三。 

(二)老房子希望補助斜屋頂美化。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 

1.原有部落之房舍或農業設施工作寮等在管 4，請依現況修正為管 3，較合理。 

2.老舊居屋：斜屋頂、舊壁屋頂美化，請補助資材，美化社區景觀。 

建議理由： 

在坡度 30°以下原有部落區等放寬為管 3。 

建議地點： 

菁山路 119 號附近。 

十一、楊煌進建築師事務所楊煌進先生：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變更條文建議條文表 

No 
新計畫

條文 
新計畫條文內容 建義說明內容 備註 

 

1. 

 

三、 

【第一章  總則】 

本原則用宇說明如下： 

… 

(十一)道路：係指依公路法或其他

法律公布之道路(得包括人行道及

沿道路邊綠帶)或經指定建築線之

現有巷道。 

 

說明：現有巷道認定，應或委外調

查，2年內全面調查公佈，區公所

維護道路，公共通行達 15 年以

上，應視同即成巷道，及應訂定國

家公園內現有巷道認定辦法。 

建議：道路：係指依公路法或其他

法律公布之道路(得包括人行道及

沿道路邊綠帶)或經指定建築線之

現有巷道，現有巷道依國家公園內

現有巷道認定辦法。 

 

 

 

2. 

 

十五、 

【第三章  特別景觀區】 

特別景觀區之土地得維持原有之

農業相關使用。 

 

說明：保安林地應全面重新調查，

坡度 30 度以内，不妨礙水土保持

者安全無虞地區，不管其合法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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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占用，應輔導其合法化。 

建議：特別景觀區之土地得維持原

有之農業相關使用，保安林地，坡

度不妨礙水土保持者安全無虞地

區，得維持原有之農業相關使用。 

 

3. 十八、 特別景觀區建築管制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除公共工程外，合法建築物及

原有合法建築物，得依原有規模申

請原地拆除後之新建、修建、改

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同

意： 

1.座落之位置經依地質法及相關

法令公告具有潛在地質災害危險

者。 

… 

說明：潛在地質災害危險者，定義

太廣範，應邀請專家學者地方嗜老

者，對特地區域共同判定。 

建議：…1.座落之位置經依地質法

及相關法令公告具有潛在地質災

害危險者，且經主管位邀請專家學

者地方嗜老會同認定。 

 

 

4. 

 

二十二、 

【第六章  一般管制區】 

在第二種一般管制區內得為下列

規定之使用： 

第十三組：農舍。 

…6.新建農舍之申請人其戶籍所

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本園區且

為同一直轄市內，其土地取得應滿

2年及戶籍登記應滿 5年。…。 

 

說明：修改户藉滿五年之規定，改

為 2 年，符合全國農民權益之對

等。 

建議：6.新建農舍之申請人其戶籍

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本園區

且為同一直轄市內，其土地取得應

滿 2 年及戶籍登記應滿 2年。…。 

 

 

5. 二十三、 在第三種一般管制區內得為下列

規定之使用： 

第十三組：農舍。 

…6.新建農舍之申請人其戶籍所

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本園區且

為同一直轄市內，其土地取得應滿

2年及戶籍登記應滿 5年。…。 

 

同上。  

6. 二十四、 在第四種一般管制區內得為下列

規定之使用： 

第十三組：農舍。 

…6.新建農舍之申請人其戶籍所

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本園區且

為同一直轄市內，其土地取得應滿

2年及戶籍登記應滿 5年。…。 

 

同上。  

 

7. 

 

三十四、 

【第八章  附則】 

本園範圍內之建築管制除另有規

定外，須符合下列規定： 

… 

(四)遊憩區與一般管制區建築物

地下層開挖範圍除另有相關規定

者外，其面積不得大於建築物投影

面積，其深度以 1 層或 4 公尺為

限，但因公共建築物之停車、機

電、防空避難等需求較大或其他特

殊需求考量，得酌為放寬至地下2

 

說明：建築物地下層開挖範圍，施

工求方正平直，與地面上建物凹凸

變化需求不同，地下室面積應不超

過建築面積，且其範圍不超過建築

面積長寬寬各十分之一，即符合管

制及實際需要。 

建議：(四)遊憩區與一般管制區建

築物地下層開挖範圍除另有相關

規定者外，其地下室面積應不超過

建築面積，且其範圍不超過建築面

 



第 6 頁，共 35 頁 

層。 積長寬寬各十分之一，其深度以 1 

層或 4 公尺為限，但因公共建築

物之停車、機電、防空避難等需求

較大或其他特殊需求考量，得酌為

放寬至地下 2 層。 

 

8. 三十六、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認定： 

(一)臺北市境內部份為民國 59年

7月 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 

(二)新北市境內部分，實施區域計

畫地區以北部區域計畫 70年 2月

15 日公告日期前；內政部指定地

區依「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

物管理辦法」指定之行政區域內一

至十二等則田地目土地及淡水

區、三芝區、金山區內各類則土

地，以民國 62年 12 月 24 日前已

建造完成之建築物。 

(三)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之一，並會同地政、戶政單位確認

合於前第一、二款規定者： 

1.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改良物登

記簿謄本。 

2.土地所有權相關證件：土地登記

簿謄本、土地使用同意書等。 

3.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收據。 

4.戶籍證明。 

5.門牌證明。 

6.繳稅證明。 

7.航測地形圖(臺北市部分民國

58年 7月測製)。 

(四)申請核發原有合法建築物證

明者，應再備具經建築師及申請人

簽認之各層平面圖、立面圖(比例

尺 1/100)、地籍配置圖(1/500、

或 1/600 或 1/1200)、面積計算表

及彩色相片(各向正立面、屋頂及

周圍環境)、結構安全證明書等文

件，並現場勘查確認建築物範圍。 

前項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樓地板面

積、樓層數、建築物形狀及構造，

以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或課稅

證明之資料認定；僅有水電證明而

無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或課稅

證明之資料者，得依航測地形圖認

定。房屋構造、結構安全及各項圖

說由建築師負責。 

合法建築物未領改良物登記簿謄

本或相關證明文件登載建物所有

權人者，以該建築物所在之土地所

有權人或承租該土地之租約人為

其所有權人。 

前述之私有土地建築物為軍用營

問題：舊有房屋認定，依現有規定

合法建築物之認定是有困難的，越

規定越多，損害原有住民權益越

多，建議「修訂陽明山國家公園一

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規定檢附

相關證件，應回到原有立法精神，

應從寬認定，檢具其中一項相關文

件，即符合即可認定。 

說明： 

一、民國 59年以前舊有房屋，早

期居住與雞豬寮舍共用，一個家庭

分戶，都是水電一戶經一家戶的延

伸，提出依「修訂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現有

22 條規定，房屋證明是有困難

的，應要求陽明山國家公園處「合

法建築物之認定在台北市境內部

份為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四日

前…，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證件之一

而能確認為上述時限前建造完成

者：１、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改良

物登記簿謄本。２、繳納自來水費

或電費收據。３、戶籍證明。４、

門牌證明。５、繳稅證明。６、航

測地形圖（民國五十八年七月測

製）…。」，檢具其一證明就認可，

應回到有立法精神，可認定的房屋

現況數量，且 貴局早已委外單位

做房屋調查有資料，可建築之數量

有限，應在可控制範圍內，並不影

響國家公園之生態景觀，來政府有

責任保障善良之原居民房屋居住

的基本權益。 

二、修訂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

區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83.10.25 既是如此規定。 

三、土地登記規訂勿過度解讀，舊

有房屋認定都是在法律實施之前。 

建議： 

(四)申請核發原有合法建築物證

明者，應再備具經建築師及申請人

簽認之各層平面圖、立面圖(比例

尺 1/100)、地籍配置圖(1/500、

或 1/600 或 1/1200)、面積計算

表及彩色相片(各向正立面、屋頂

及周圍環境)、結構安全證明書等

文件，並現場勘查確認故有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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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者，不得視為原有合法建築物。 範圍。…。 

 

9. 三十七、 合法建築物及原有合法建築物，基

於居民實際居住需要，有下列情況

之一，經管理處同意者，得申請遷

建於管一、管三，其使用管制、強

度及建蔽率依其規定。 

(一)…。… 

(三)位於已發生天然災害地區，因

天災而滅失或有安全堪虞之建築

物，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管理

處勘定需遷移者:應於遷建完成

後，使用執照核領前，自行拆除原

有建築物。遷建申請人應為建築物

之所有權人，且未接受其他安置計

畫。依第一項申請遷建經管理處許

可後，應自許可日起 5年內完成建

照執照之申請，不得移轉，逾期無

效。 

因天然災害地區，又因政府公共溝

渠排水及水土保持不足，造成雪上

加霜之危害，又搶救災害需以時日

才確保公共安全，故已發生天然災

害地區，因天災而滅失或有安全堪

虞之建築物，受災戶提出相關證

明，得得免建築物實體之存在，即

符合重建或遷建之許可。 

建議：…(三)位於已發生天然災害

地區，因天災而滅失或有安全堪虞

之建築物，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

同管理處勘定，受災戶提出相關證

明，得得免建築物實體之存在，即

符合重建或遷建之許可，需遷者: 

應於遷建完成後，….，應自許可

日起 5 年內完成建照執照之申

請，不得移轉，逾期無效。 

 

十二、吳生賢先生： 

國家公園成立前之公有土地原為未登錄地，百姓已使用者，但政府重測後並未通

知，就登記為公有地，很不合理。建議應比照台北市政府徵收陽明公園時，公有

地比照私有土地同等補償，以免致民怨，保障人民權益。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吳生賢、吳星) 

建議內容： 

國家公園內，公有土地，百姓承租或未承租，貴局土地使用，應依台北市徵收陽

明公園時，同私有土地同等補償，以免至民怨，保障人民權益。 

十三、詹樹青先生： 

書面意見：101.03.26 說明文件 

我本詹樹青 3 月 26 日會講我在地人的心聲給上級單位聽，我又有語障，請主辦

單位念出讓大家聽，還有為什麼外地人來我們這邊申請農舍，你們放鬆讓他們蓋

別墅，實在不對，實在太可惡，我希望你們全部拆除，因為我怎麼說，我本人覺

得你把我們列為道路特別景觀區實在可惡，為什麼我這麼說，人是越生越多，你

要叫他們出去買房子又買不起，租房子每月都要房租錢，這樣對我公平嗎？ 

十四、臺北市北投區大屯里勤榮輝里長： 

(一)士林、北投區之說明會共用 1場，建議於北投區再開 1場。 

(二)本次通盤檢討修改內容有些改善，但應重視原住戶的權益，目前的修繕辦法非

常不合理，建議有立即危險者應允許作修繕，屋頂漏水也應允許修繕。 

十五、張順孝先生： 

(一)管理處徵收後之畸零地要一併徵收。30、31 地號請列入徵收。 

(二)新、增、修建規定太嚴格，違背自然成長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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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 

1.畸零地徵收。 

2.增、新建、修繕農舍過嚴格，沒有給人出路，違背自然成長律。 

建議理由： 

1.30、31、32 等地號已徵收百分九十五。 

2.並無鑑界，私人土地不在那裡。 

3.數萬坪已徵收，剩餘不多，請規劃併徵收，以利於民，謝謝。 

4.請放寬以利於民。 

建議地點： 

力行三小段 30、31、32 等地號。 

十六、臺北市北投區泉源里陳志成里長： 

(一)民眾所提建議很多都不予採納，國家公園委員會代表應有地方代表。 

(二)以往檢討的焦點在農舍，但在住宅修繕的規定也要檢討。 

(三)社區應比照興福寮、賓士園劃出，劃為國家風景區。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 

1.建請將本園東昇路、泉源路(惇敘高工至頂筆橋間)既有建築基地，取消道路特

別景觀區，另改劃適當分區。 

2.建請將台北市北投區泉源段一小段 297、298、299 地號住宅基地，取消特別景

觀區，改為適當分區。 

建議理由： 

1.國家公園稱:「基於視覺景觀保護之需求」，將東昇路、泉源路劃設為「道路特

別景觀區」，然經查，東昇路、泉源路兩旁聚落，住宅密佈，多已充分開發之

地區，並無茂密森林或草原等特殊景觀，且沿線住宅多屬國家公園成立前既已

興建完成，因年久失修、外觀老舊、材質不一，視覺明顯不良，未達「視覺景

觀保護需要」之條件，且環境敏感度為中下，經人為開發，較無保育效益，故

建請調整。 

2.該土地之地上建物為國家公園成立前既已存在之合法建物，無特定保存對象，

建請取消特別景觀區，改劃適當分區。 

建議地點： 

1.東昇路沿線及泉源路(惇敘高工至鼎筆橋間)。 

2.臺北市北投區泉源段一小段 297、298、299 地號土地。 

十七、陳清松先生： 

(一)玉瓏谷無地質敏感、無特殊景觀，建議改為一般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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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季期間車輛很多，塞車很危險，建議改善道路。 

書面意見： 

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青春嶺路請酌予拓寬。 

建議理由：陽明山國家公園及海芋社區花季，不只海芋社區之道路擁塞，連青春

嶺路也常塞爆，令居住當地居民進出非常困難不適。 

建議地點：玉瓏谷餐廳至湖山路，陽明山公園後門口段。 

101.03.26 申請書(陳清松、何春發、何長春、何長興、曹永義、曹求、曹智傑) 

主旨：「湖田里 3 鄰玉瓏谷既有聚落住宅區之特別景觀區變更為一般管制區」建

議案，貴處已納入「陽明山國家公園計劃(第 3 次通盤檢討案)」，祈貴處

提供內政部國家公園計劃委員會審議時，請內政部察納居民需求變更之。 

說明： 

(一)湖田里 3鄰玉瓏谷既有聚落係一片早已開墾之田地，沒有特殊天然景緻或地

熱、噴泉、水源…及文化古蹟，不牴觸無法以人力再造應妥予保護之地區。 

(二)本聚落居民已繁衍三、四代，舊有建物用現有法令規定，已不敷居民需求，

允許合法重建、修建或增建。衍生公務員與居民對現有法令執行、遵守的困

難、無奈。 

十八、廖錦娟女士： 

(一)溪山推動農村再生以朝向有機村發展，對生態與土地保育有助益，請國家公園

協助。 

(二)請國家公園協助鵝尾山之道路修繕，已經列為產業道路支線，但卻鋪設錯地方，

路很危險。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溪山里往有機村的目標努力，希望國家公園有機會的話能給輔導與幫

忙。 

建議理由：有機經營是愛大地、愛生態、愛眾生之路，非常辛苦，也需要非常多

的知識與體力，我們的目標與國家公園是一致的，但願我們共同努力

創造有機村成真。是眾生之福、大地之福，謝謝。 

建議地點：士林區溪山里農村再生。 

十九、李道明先生： 

(一)農舍興建需面臨道路，不符合事實。 

(二)不允許設置廁所，不合理。 

(三)建議允許申請雜木林更新，改種觀賞花木。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 



第 10 頁，共 35 頁 

1.農舍必須面臨公設道路，不合事實。 

2.國家公園不准建廁所，規定不合人道。 

3.可否申請雜林更新，種植觀賞花木。 

建議理由： 

1.農村(農地)不像城市、市區，哪有公設大馬路，房屋都是建在舊保甲路或 50

公分左右之步道可到之處，尤其是舊農舍對此規定非常不合理。 

2.人處國家公園難道就不必上廁所，人不是機器可暫停一切生理需求。 

3.一到櫻花季少數公私賞櫻處人滿為患、交通阻塞，請開放私人更新種植觀賞花

木，以增人民遊賞處所。 

建議地點：鵝尾山。 

二十、立法委員丁守中： 

居民生活權益很重要，請管理處協助。 

二十一、臺北市士林區溪山社區發展協會張志仁理事長： 

農舍新、增、改建限制建蔽率，民眾無法生存。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管制放鬆，符合在地居民實際生存所需。 

建議理由：老舊農舍改建、增建或新建、就地或移地使用，應採用管制理由，山

區聚落集居所需調整為管制三。 

建議地點：士林區溪山里至善路 3 段 370 巷 46、48、50、52 等共有 28 戶(如連

署)。 

二十二、吳星先生： 

上次建議的事項是否有通過？如農舍資格範圍外如同範圍內、農舍建蔽率調整、

道路徵收未拓寬部分是否歸還？ 

書面意見： 

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 

1.74 年 9 月 1日國家成立前土地興建農舍視同居住園區、免居住園區五年，修正

採納通過否？ 

2.管四土地平坦比照管三興建農舍修正採納通過否？ 

3.因貴處拓寬原址新園街連絡道路菁山路 99 巷 71 弄力行小三 1、2、3、4、5地

號，因貴處拓寬道路時沒全部拓寬，經一段時日再作為人行步道，三年後申請

農舍時，貴處以本人土地沒連接道路，必經貴處土地不予同意。請問貴步道算

不算道路？如果不是道路請拓寬至民地，又徵收土地不做道路使用，違反徵收

規定，請還地於民。 

101.03.26 書面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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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世居於陽明里，因國家公園之規畫後變成居住地在國家公園區域外，因而

無法符合設籍五年之規定可申請農舍之建築，造成權益受損，原居民申請農

舍建議應取消設籍五年之規定。 

二、民之部分土地菁山路 99 巷 71 弄(原力行三小 1、2、3、5 地號)於陽明山國

家公園管理處拓建新園街聯絡道路時，因配合道路之拓寬時被徵收，並留下

部分作為人行步道，但人行步道把民原鄰接道路之土地長度約 200 公尺全部

圍死，造成民地無法連接道路，使得民耕作及運送農產品不便以及無法申請

農舍，民並以上述土地向貴處申請農舍，貴處表示須經陽管處土地無法申建

農舍，實不合情理應檢討改進；民建議三點： 

1.未依徵收計畫開闢道路之部分土地，應依法原價發還地主。 

2.完成全部之道路，步道部分應計為正式道路。 

3.開闢寬 6米出入口 6處。 

三、景觀道路應以道路中心計算各向內縮小 15米為宜。 

說明：因道路兩旁 25 米景觀道路較為平坦，後方土地坡度漸高，申請農舍受坡

度限制，為保居民權益應全面檢討以利土地之利用。 

四、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第 38條，每項皆是重罰，建議刪除並以輔導代替(會中

補充)。 

民之建議案可有納入檢討，貴處至今尚無正式回應。 

二十三、臺北市北投區湖山里李秋霞里長： 

(一)是否允許人工公園(違反國家公園核心價值)，充反人工量體、外來動植物，請

併入通盤檢討。 

(二)史蹟保存之資格為何？依照市府或有國家公園自己的標準？消防隊所在地將

變更為機關用地，建議應保存其內陽明山管理局之資產。 

(三)查報違建的認定標準為何？ 

書面意見：101.03.26 說明文件 

壹、請問陽管處是否允許未來在國家公園區內開發違反國家公園核心價值之人工

公園(陽明公園擴建工程)？ 

陽明公園擴建工程(8號公園)計畫延宕至今已超過 30年，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至

今 27 年。依貴處成立之目的：永續保存園區內之自然生態系、野生物種、自然

景觀、地形地質、人文史蹟，以供國民及後世子孫所共享，並增進國土保安與水

土涵養，確保生活環境品質。而現存陽明公園長期以來主管之台北市政府皆以都

會公園方式在經營管理，園區人工量體與外來物種充斥景象似與貴處成立目的相

違背，請問陽管處是否允許未來在國家公園區內開發違反國家公園核心價值之人

工公園(陽明公園擴建工程)？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3次通盤檢討)是否將陽明

公園規劃，以「自然地景、棲地生態與文化景觀多樣性」為核心價值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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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輔導轄區內符合國家公園價值之地方特色產業。 

湖山里有豐富歷史產物：蔣公文化和歷史建物(中山樓、草山行館、陽明醫院、

教師中心、陽明湖、防空洞…等)及具特色的日式溫泉，應是陽明山國家公園區

內重要之人文史蹟，希望貴處能開發這些特有之人文史蹟並將地方產業以文創方

式輔導原住居民從事符合貴處法令之事業，使地方人文能朝正面的延續，而非僅

只保留片段之歷史產物。 

叁、請問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舊有房舍辦理修繕案件時，有關歷年遭貴處查報

之違建改善之認定標準。 

例如：我家屋頂颱風時部份被吹走，因情況緊急趕緊按原樣修護，事後被貴處查

報，當數年後我家要尋合法程序進行整體修繕(具有 78年 7月 1日以前證明)時，

請問之前修建被查報之紀錄如何處理(銷案)。 

肆、於國家公園範圍內暫接水電案件(便民政策)。 

是否比照台北市政府建管處規定，只要符合申請要件，違建部分切結即可，無須

不當連結以違建控管為由，不准申請。 

伍、請問貴處所謂史蹟保存資格是什麼？是比照文建會、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或貴

處自行決定? 

「陽明山管理局」是時代特殊部門，在中華民國近代史中有其重要性，更是陽明

山重要之文史遺產，如今面臨完全消滅之命運，懇請在這次通盤檢討中為「陽明

山管理局」留下一些歷史見證。 

位於勝利街紗帽路一帶「陽明山管理局」舊宿舍是管理局存在之物證，現北市消

防局要拆除蓋現代化辦公室，懇請陽管處不要再重踏拆歷史建物(大屯旅館)而蓋

公部門辦公處之錯誤，請從史蹟保存方向重新評估。 

陸、應溫泉法展延即將到期請貴處輔導業者合法取得溫泉使用 

山上業者大多是不具規模自家營業，當然無財力與能力取得合於貴處嚴苛之法令，

請貴處輔導原住居民使用溫泉權利，不然會造成只有公部門與財團能用水，而原

住居民只能望水興嘆。 

二十四、臺北市士林區溪山里簡清波里長： 

(一)請教變更案號 6，因跨國家公園界而劃出國家公園，是否有 10多戶全部劃出？ 

(二)目前保甲路預計拓寬(現況為階梯步道)，括寬部分請一併劃出。 

(三)變更案號 40，希望溪山里有更多符合原則的區域變更為管三。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1.變更案號6之案件是否確實有將該處原有聚落十多戶之居民全數退出國家公園

範圍? 

2.但該處居民聚落賴以進出之舊保甲路，因地處範圍內要整修困難重重，建請該

219 巷通道路段也能退出區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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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溪山里亦有多處居民原有聚落應比照變更案號40之案件，將管四變更為管三。 

二十五、劉淑娟女士：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陽明里 17鄰至 23鄰劃出：小部分公路局的房子沒有人住也已遷出。 

二十六、洪英發先生： 

(一)我從小在陽明山長大，感覺新一輩的人對國家公園規定總有使不上力的感覺，

希望建築物的法規能再放寬，讓老人家寬心。也建議各位民眾如有需要申請的

案件，可以由家中年輕一輩負責研究規定，將會更有利於申請。 

(二)針對建築修繕部分，早期大家都沒有執照，所以都不合法，或者是部分合法，

部分不合法，這些建物該如何處理，管理處應協助解決。 

二十七、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經查軍方列管位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營地，目前使用分區及管制規定，不影

響營區使用，惟爾後若有新、增、改建情事，請陽管處按「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

利用管制原則」第 34條規定，給予適切之配合與協助辦理。 

二十八、曹美蕾女士： 

(一)申請合法建物的認定，建議採取信任的原則，雖然地形沒有，但有戶籍即可。 

(二)海芋季塞車，建議竹子湖居民應優先排隊上公車。 

(三)修繕應有環保的規範供民眾參考，並建議題供生態與生活結合的課程。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曹美蕾、許景順、許鴻亮) 

我婆婆蓋給她父親的家，在民國 57 年底，是竹子湖地區第一棟洋房。由於未讀

書識字，又常年在山下打工，所以一直不曾申請為合法建物。 

該建物外觀至今沒變，只因航測圖年份不夠，台北市地籍圖又錯漏掉。(地形上

被另一間小屋擋住了)，其他證明資料都齊全，我們不能說戶籍機關和陽管處互

相矛盾是吧？我有 57年入籍以及 58年門牌證明。 

這次參加開會，瞭解到陽管處有為居民服務的決心，對待已是合法建物的居民有

許多放寬。 

敬請貴單位一併照顧先人，善良、沉默，具有諸多美德的在地人，一切只因沒有

知識…。請幫忙，謝謝。 

二十九、臺北市北投區湖田里曹昌正里長： 

(一)里民活動中心建築面積放寬至 330 平方公尺。 

(二)一般管制區允與設置衛生設備，不然公家機關有意協助，但卻無法允許。 

(三)農舍興建需設籍 5年，建議改為 2年。 

(四)允許修繕年限建議依照臺北市規定改為 83年以前。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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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內容： 

1.村里民活動中心建築面積 165m2，太小不敷使用。 

2.一般管制區應允許單獨設置衛生設備(如公廁)或增加其它經管理處核准之公

用設施。 

3.農舍興建設籍 5年應改為 2年。 

4.老舊違建之修繕應放寬認定年限，至少應比照北市 83年以前，得修繕。 

建議理由： 

1.應放寬為一層 330m2或 2 層 165m2，便於里民聚會及活動。 

2.園內合法之公用建築太少。 

3.統一全國農舍興建規定，避免一國 2制。 

4.避免一國多制，引發民怨。 

建議地點： 

1.湖田里。 

2.湖田里。 

3.全園區。 

4.全園區。 

三十、何海清先生： 

至善路 3段 219 巷，上次建議一半公園內一半公園外之土地房屋，貴局已劃為公

園外，建議道路開闢的路段也一併劃出。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上次建議一半公園內一半公園外之土地房屋，貴局已劃為公園外，可

是部份巷道還是公園內，無路可達該如何？  

建議地點：至善路 3段 219 巷。 

三十一、許鴻亮先生： 

(一)合法建築物的認定標準，建議改為由管理處提出非法證明。 

(二)花季期間居民之交通問題，建議提出創新辦法解決，如市民公車、居民優先搭

乘等作法。 

(三)建議研究再生能源之開發，可用於發電並減少火山能量。 

書面意見：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 

1.合法建物之審訂原則為非法證明。 

2.竹子湖居民，花季期間之交通問題─居民專車 or 居民登公車優先證之提供

or…其他創新辦法！ 

3.再生能源之開發、地熱發電之開發。 

建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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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之合法證明不存在或太久遠不可考，百姓為弱勢階級取證不易，請審核單

位改原則為非法證明，請權責單位(權勢階級)提供非法證明以訂位。 

2.遊客太多，以致居民無法合理進出。 

3.降低火山災難危機及開發新能源。 

建議地點：台北市北投區湖田里竹子湖路 11-5 號。 

三十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一)房屋修繕因涉及建築法規定，業已另外處理，非通盤檢討議題。 

(二)依農業主管機關解釋農地不能設置廁所，但如設置公共設施就可以，但仍涉及

其他法令之規定。 

(三)有關國家公園範圍之調整，此次通盤檢討有擬定原則，除民眾所建議劃出的案

件外，有些變更調整也是管理處主動檢討，而至善路 219 巷保甲路劃出部份，

因不符合調整原則，建議可將路線調整至較平緩之地區。 

(四)斜屋頂修繕等規定，因北市可以訂定自治條例，但管理處不行，目前仍研議其

他解決辦法。 

(五)夥伴關係、能源利用已有在本次通盤檢討中考量。 

(六)玉瓏谷調整分區會再檢討。 

三十三、臺北市北投區大屯里勤榮輝里長： 

修繕辦法應考慮情理法，要給民眾方便，非透過建築法思考，要努力解決。 

三十四、吳生賢先生： 

8號公園如必須存在，應協助市府安置公園內之住戶。 

三十五、臺北市北投區湖山里李秋霞里長： 

(一)建議把 8號公園的議題納入 3通討論。 

(二)建議具有時代性之建築應保存，不能任由其被拆除。 

三十六、卓世昌先生： 

書面意見： 

101.03.26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士林區至善路 3段 219 巷聚落無路可達問題，敬請貴處重新評估此地

10戶居民 35位民眾生活的基本要求。 

建議理由：道路已重新設計完成，符合貴處要求，如附圖。 

98.05.26 說明文件(柯進輝) 

本至善路3段 219巷全體居民對於修繕219巷進出口一案對陽管處來予會勘紀錄

公文中所示顯有些出入、今特提出我居民之看法與認定特向貴處提出說明： 

(一)該巷道已存在百年之久在至善路3段未開闢之前百位居民全賴此道進出連接

181 巷、新路開闢後部份居民遷出，年久失修至今、當陽管處成立後將一條

線劃過其中一點較高突出部份變成陽管處所管轄點(地號619等週邊地)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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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點以外，整條道路均位於保護區內非屬園區內、所以在認定上雙方有很大

差距、也未全然違背國家公園之保育目的。 

(二)出入口部份有所變動是基於安全考量、如照原路線除了太彎曲外也過於陡峭、

在都市美化景觀與行車安全上絕對優於舊道、且新路線與舊道等高線一致非

常平坦這點必須向陽管處特別說明、也必須向貴處致歉、希望貴處諒解我們

的苦衷實在是不得已的變動。 

三十七、立法委員薛凌國會辦公室李世皓主任： 

(一)有關 219 巷劃出國家公園範圍，會協助辦理會勘。 

(二)老房屋修繕問題，將會擇期會勘，想辦法突破。 

(三)使用強度放寬規定，建議可與中央協調，採切結之方式，優先適用，可研究可

行性。 

三十八、立法委員姚文智國會辦公室紀建安先生：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通盤檢討，將法案提出解決問題。 

三十九、謝梅華女士： 

書面意見：101.03.26 說明文件 

至善路 3段 370 巷原有聚落係百年來原農耕生活區，建議變更為管三，尚有其他

水保法─水土保持私有地自行負責、坡度 50%不適開道路等規範。並盼訂出時效。 

四十、羅德興等 120 人 

書面意見：101.03.20 說明文件 

百年原住民的我們期待安居立命之實際需求  懇請協助 

1.比照淡水區糞箕湖、楓樹湖、賓士園等變更劃出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管制。 

2.管制四變更為管制三。 

3.農業生產設施改為報備制。 

4.住屋老舊修繕更改為報備制。 

四十一、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林永發處長： 

(一)管理處已舉辦過 3次說明會，民眾也提出很多億建，管理處也作了很大努力並

提出調整建議，希望未來能通過。 

(二)本次公開展覽於 4月 6日後，管理處會再審慎考量民眾建議，希望已能通過為

前題提案，朝此架構努力。 

(三)保安林部份會建議林務局；簡寮不能作廁所，但可用公共設施設置廁所，較符

合農委會之解釋。 

(四)最後，請大家支持本次通盤檢討提案，感謝！ 

肆、結論 

有關各與會人員所提意見，皆會詳細紀錄，且於 4 月 6 日前所提意見，涉及通盤檢討

的部分，將納入人陳案件，後續將會詳細研議並連同草案送內政部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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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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